
 

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》、

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、《股权激励有

关事项备忘录 1 号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

录 3 号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作为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拟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股数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调整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

项备忘录 1-3 号》及公司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中关于限制性

股票授予数量调整的规定，同意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进行调整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

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7月24日，该授予日符合《管理办法》、

《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-3号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号：股权

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》以及公司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

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，同时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也符合公司股权激励

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7 月 24 日，并

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20.00 万股限制性股票。 

三、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及确定新聘任副总经理 2015 年薪酬的独立意见 

1、经审阅何涛的个人简历，未发现其存在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规定之情形

以及其他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，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

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，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

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，同时其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、身体状况和职业素质符合

任职要求，其任职资格合法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提名、审核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3、我们同意聘任何涛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。 



 

4、董事会确定的新聘任副总经理何涛 2015 年薪酬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管理的

实际情况，符合公司副总经理平均薪酬标准，该方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

权益的情形，因此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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